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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一项基本原则，指的是当被告人提起上诉

时，二审法院不得对被告人处以重于原判决的刑罚。该制度

的目的在于切实保障被告人的上诉权利，并且可使二审的纠

错功能得以充分实现。对于二审法院作出判决的情形，“上

诉不加刑”的适用不存在争议，即应严格遵守该原则，不得

加刑。但是，对于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的案件发回重审后

能否加重刑罚，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有着不同的观点，第一

种观点，发回重审案件可以加刑；第二种观点，发回重审案

件不可以加刑。以下对此作具体分析。 一、第一种观点的一

个重要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的

相关规定，第二百五十七条第一款第（五）项内容为：“对

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判处的刑罚畸轻，或者应当适用附

加刑而没有适用的案件，不得撤销第一审判决，直接加重被

告人的刑罚或者适用附加刑，也不得以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

足发回第一审人民法院重新审理。⋯”从该法条可得出以下

结论：对于二审法院已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案件，应

按照“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不得通过重审对被告人加刑。

而对于事实不清或者证据不足的案件，并未规定不可以通过

重审程序加刑，因此，如一审判决量刑不当，二审法院可以

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由一审法院改判加刑。笔者认为

该观点值得商榷，其理由并不充分。 上述观点明显与“上诉

不加刑”的立法目的相背离。事实不清或事实清楚并没有量



化标准，其决定权在于二审法官。如果上述观点成立的话，

将可能出现二审法院将各种案件均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

由发回重审，从而可能对被告人加刑的结果，这实际上是变

相违反“上诉不加刑”的原则，其结果必然会破坏这一制度

，损害被告人的上诉权。另一方面，通过对法条的研究，也

不宜采取上述做法。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百五十七条第

（五）项之规定：“⋯必须依法改判的，应当在第二审判决

、裁定生效后，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这说明了如

果确实出现一审判决对被告人量刑畸轻的情况，应通过法定

审判监督程序对此予以纠正，法律不允许通过其他诉讼程序

直接对被告人加刑来纠错，如果允许经过重审加刑，上述有

关通过审判监督程序纠错的司法解释的规定将形同虚设。况

且从法律适用的角度来看，刑事诉讼法属于典型的公法，这

就要求我们在刑事诉讼活动中要严格遵守程序法定主义，决

不允许以“法无明文规定即为合法”为由规避法律。 或许有

人认为对重审加刑的结果，被告人仍可以通过上诉来维护自

己的权益，并不妨碍被告人行使上诉权，但仔细分析该观点

实为荒谬。被告人上诉的目的是要通过法定程序达到减轻刑

罚的目的，在“上诉不加刑” 制度的前提下，被告人上诉即

使达不到减刑目的，也不会被加刑，因此被告人在决定是否

上诉以前，心里不存在顾虑，可以毫无顾忌地行使上诉权。

但是如果通过重审程序对其加刑，即使该判决未生效，可结

果却背离了被告人的初衷，被告人就会质疑其是否得到公正

的审判。被告人在经过二审发回重审、重审对其加刑的审判

程序后，对上诉结果已非常失望，不可能对再次上诉的结果



抱有希望，将会产生思想顾虑，严重影响其上诉的积极性。

再者，因为该加刑结果归根到底还是其本人上诉造成的，其

心理必然遭受沉重打击，对此被告人势必产生“越上诉，越

加刑”的想法，继而对上诉制度彻底失去信心，很可能出现

即使一审判决不正确时也不敢再上诉的情况，最终在客观上

限制被告人行使上诉权。另外，从常理上讲，如二审法院认

为对其量刑过重，那么在第一次上诉审时，就应对其减刑，

不可能待对其加刑后再通过第二次上诉审为其减刑，因此上

述做法实际上是在规避“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从而造成该

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不能有效地被执行。 二、关于上诉不加刑

原则是否符合实事求是精神及“罪刑相适应原则”的问题。 

有人认为，上诉不加刑原则，对量刑不当的上诉案件，只能

减轻，不能加重，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将放纵有些被告

人。这是对法律的一种误读，如前所述，对于一审判决量刑

不当的案件如何纠正，法律已有明文规定，只需严格依法办

事即可，不会出现错案无法得到改正的法律盲区。对于这个

问题，实际上是当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发生冲突时，何者优

先的问题。现代司法理念告诉我们，没有正当程序所保障的

裁判结果不会实现实体正义，也不具有公理性，只有公正的

程序才能保证公正的实体，毕竟只有公正的程序才是“看得

见”的公正，不能为追求实体公正去破坏司法公正的基础??

程序公正，否则得到的“实体公正”必定是无源之水，也无

法令当时人信服。具体到本文所提到的问题，在被告人上诉

时，如一审判决量刑畸轻，应当按照上诉不加刑原则对其作

出二审裁判，再按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 综上，目前我国

正在加快法治建设与改革的步伐，同时也愈来愈重视对刑事



被告人的人权保护，这就要求我们应该严格按照“上诉不加

刑”原则审理被告人上诉的二审案件，以切实保护被告人的

合法权益，尤其是其在程序上的权利。 （作者：李荔，河南

宇华大众律师事务所）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